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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费攻读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协议书

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、应用型人才的需要，加快推进研究

生教育结构调整优化步伐，增强研究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，推动硕士研

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模式转变，根据教育部关于全日制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做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。

现有 （自费生，以下简称甲方）已通过 201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

一考试，进入上海戏剧学院（培养单位，以下简称乙方）攻读 艺术硕士 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，学制三年（自 2013 年 9 月起至 2016 年 7 月止）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

共同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乙方同意录取 为 专业 研

究方向自费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并按照专门的全日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

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要求进行培养和管理；甲方在校期间应遵守上海戏剧学院

研究生管理文件规定。

二、甲方应承担在学期间所有培养费（包括专业实践环节），共计人民币 60000

元。甲方应在每学年 8月 10 日前将当年的培养费人民币 20000 元存入乙方指定的银

行卡（磁卡由学校统一发放），乙方收到此款后给甲方办理注册和入学手续。

三、甲方在校三年期间享受上海市大学生医疗保障、物价补贴以及相关奖、助、

勤、贷、免等待遇。

四、甲方办理入学报到时应将本人的人事档案和党（团）组织关系转至乙方，

户口可按需要同时迁移（上海地区生源可不转户口），其后不得变更。

五、乙方受学生公寓条件所限，将只为外地生源新生提供最长不超过三年的住

宿，上海生源新生自行解决住宿问题。甲方若为外地生源且在学习期间需住宿的，

应按照乙方规定缴纳住宿费。

六、学习期满，甲方完成乙方规定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，且课程考试合格并

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，授予国家颁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专业学位证书。

七、甲方毕业时，乙方将其列入当年国家毕业生就业安排计划。甲方与用人单

位双向选择自行择业。落实单位后，乙方负责办理就业派遣手续。

八、甲方在学期间如违反校纪校规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培养的，应终止学业，

由甲方自谋出路。凡终止学业或自动退学的，其已转入乙方的人事档案、党（团）

组织、户口等关系一律退回甲方入学前所在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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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方（自费生）、乙方（培养单位）各执一份。签约双

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各条内容并信守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有效期自双方签章起

至甲方办理完离校手续时为止。

甲方（自费生本人）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邮政编码：

通讯地址：

年 月 日
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上海戏剧学院

公 章

代表人签章：

年 月 日


